
附件1

科学技术部办公厅文件

国科办政(2018) 50号

科技部办公厅关千做好2018年国家

“WR计划” 青年拔尖人才科技部
平台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
局，国务院有关部委、直属机构相关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《中共中夹组织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2018年国家“ 千

人计划 ”“WR计划 ” 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组厅字(2018) 21

号）的总体部署和要求，切实做好2018年国家 “ WR计划“ 青

年拨尖人才科技部平台申报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范围

在2018年国家“WR计划“青年拨尖人才工作中，科技部 平台负贵
接受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部分高校（不含教育部直属高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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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地方高校）及其他系统自然科学领域人选的申报推荐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人要符合《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管理办法》

（组通字(2017] 9号）和《青年荚才开发计划实施方案》（中组
发(2011 J 24号） 规定的有关条件。

1.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；

2.恪守学术遣德和职业道德，学风正派，诚实守信；
3.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重点领域崭露头角，获得国际国内

较高学术成就，具有较好创新发展潜力，有 一 定社会影响；

4.申报人应为申报截止日期前在国内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

研发机构等单位工作1年以上的在聘青年人才；已在大陆工作一
年以上的台港澳地区专家和取得外匡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籍专

家，符合条件的可以申报；

5.申报人年龄限定为40周岁以下(1978年8月31日及以

后出生）；

6. 一 般应获博士学位。

申报人不得在同 一 年度申报国家“WR计划 ”其他类别的项目。
巳参评过青年拔尖人才但未入选者，申报时应有新成果新成

就。同一申报人申报本计划不得超过2次。

获得教育部 “ 青年长江＂、自然科学基金会 “优秀青年科学基

金” 项目资助的人才，资助期内不得申请青年拨尖人才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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